
發文字號：法務部 110.01.19 法律字第 1100001053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10 年 01 月 19 日

要    旨：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條第 2項缺額遞補規定，對於依得票數高低遞補之落

選人，僅規定其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

票數二分之一。另依地方制度法第 79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應解除職權者係指「褫

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主    旨：有關屏東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周陳○○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其缺額之遞補，事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適用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至四，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會 110  年 1  月 14 日中選務字第 11000203321  號函。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

              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

              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

              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

              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查本條項之立法目的係為鼓勵其他

              候選人勇於檢舉賄選。另參照本條項之立法歷程，其立法精神並寓有

              保障清白候選人之權益（立法院公報，第 95 卷，第 5  期，院會紀

              錄，第 535  頁至第 536  頁參照）。

          三、次按在法律文義所涵蓋之情形，如衡諸該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然過狹

              ，以致不能貫徹該規範之意旨，顯有超越該規定文義之必要，以將其

              適用範圍擴張及於該文義所不包括的類型，學說上稱為「目的性之擴

              張」。目的性擴張係法律漏洞的補充方法之一，惟在法律漏洞可以被

              補充前，必須先確認有法律漏洞存在，對於法律漏洞之認定，必須斟

              酌該法律目的（例如立法者是否以規範超越可能的文字意義事物為其

              目的？）、在個別情形應斟酌其法律制定歷史經過、體系觀點以及有

              關法律解釋的輔助觀點等。又基於民主原則與法治國原則，行政法上

              法律漏洞補充有其界限，行政機關因欠缺民主正當性，其補充法律漏

              洞之權限僅能有限度地行使（本部 93 年 8  月 4  日法律字第 093

              0029902 號函參照）。

          四、有關來函所詢本法第 74 條第 2  項缺額遞補規定，對於落選人曾犯

              本法第 99 條第 2  項預備投票行賄罪得否遞補，在法未明文下，得

              否以有違杜絕賄選之立法目的而限制其遞補乙節，查上開本法第 7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對於依得票數高低遞補之落選人，僅規定其得

              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

              二分之一，至於得否透過目的性擴張將曾犯本法第 99 條第 2  項預

              備投票行賄罪包括在其適用之範圍內？亦即立法增訂第 74 條第 2

              項時，係有意排除而未予規定？或係屬法律漏洞？又查來函說明三、

              （一）2 、援引內政部 109  年 6  月 11 日函報行政院審查之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第 74 條條文說明三「本項所稱遞補人員，

              係指遞補當選之當選人，並以投票日為準，如彼時已符合候選人資格

              要件，即具有遞補候選人資格。」是否係為解決現行法漏未明文規定

              遞補之落選人資格之判斷時點？另本法第 113  條第 3  項規定，犯

              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並宣告褫奪公權；惟查依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

              定，應解除職權者，係指「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本案落選人雖遭

              褫奪公權，惟已執行期滿，故已復權而無上開地方制度法規定之情形

              ，併予敘明。因本案涉及本法及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之解釋與適用，

              建請貴會參酌上開說明及徵詢該等法律主管機關內政部之意見後本於

              權責卓處。

正    本：中央選舉委員會

副    本：本部資訊處（第 1  類）、本部法律事務司（4 份）


